
门头沟区教育委员会
2023 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为落实权力清单中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确认、

备案事项等均需要实行年度行政检查要求，统筹安排门头沟

区教育系统 2023 年行政执法检查工作（包括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提高执法工作规范性，特制定《门头沟区教育委员

会 2023 年度行政检查计划》，具体内容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23 年 1 月 8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检查对象及抽查比例

全区教育系统公办中小学 39 所，公办幼儿园 26 所，民

办幼儿园 15 所，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 6 址，每次检查按照

不同类别单位的 10%—100%的比例抽取，实际检查主体名单

以监管系统公示情况为准。

三、检查事项

为贯彻落实权力清单中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备案事

项均需要实行“双随机一公开”行政检查全覆盖要求，依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23 年度抽查事项清单》，结合区教委

31 项行政职权，确定本区教育系统 2023 年度检查事项（检

查项目见行政检查单）。

1.公办中小学教育教学管理情况。（基教一科、基教二



科、督导科）

2.体育卫生工作情况。（体卫艺科、督导科）

3.教师资格认证及师德师风建设情况。（组织人事科）

4.幼儿园管理条例落实情况。（学前教育科、督导科）

5.校园安全及校舍设施使用维修工作情况。（后勤基建

科、督导科）

6.执行财务政策工作情况。（财务审计科）

7.民办学校的设立和办学情况。（政策法制科）

8.对老教协、教育学会和职业教育学会等社会组织执行

落实各项教育法律法规情况。（基教二科、组织人事科）

9.对中外合作办学和外籍子女学校监督检查。（办公室）

10.教育系统网络与信息化安全工作检查。（规划与信息

科）

11.其他无需许可、处罚与备案事项开展检查。（督导科

和办公室等）

四、检查数量

根据北京市《行政执法考核指标》的执法量要求，以上

检查事项由各科室根据各自职能与工作实际每月开展检查

不得少于 20 次。

五、检查类别

检查类别包括：除本部门单独检查还可以和区内其他相

关部门开展联合检查。



六、检查方式

检查方式包括:实地勘验、现场询问、书面检查、查阅

资料和网络检查等。

七、检查流程

1.制定检查计划和检查单

每月 3日前，科室制定月行政检查计划和月监督检查单。

2.检查前公示

每月 5 日，政策法制科汇总各科室月行政检查计划和月

监督检查单，由区教主要领导审核，审核确认后由办公室在

区政府网站公示月检查计划和检查单。

3.实施行政检查

每月 8--24 日，科室依据行政检查计划实施行政检查。

4.录入检查数据

每月 25 日起，科室在北京市行政执法信息服务平台录

入检查信息，

5.公示检查结果

每月底，科室填报《门头沟区教育委员会办学情况行政

检查公示单》，统一交由政策法制科汇总，再由办公室提请

主要领导审核，审核确认后由办公室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公

示。

八、工作要求

行政检查是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全系统要严格执行



《2023 年门头沟区教育系统行政检查计划》，确保年度行政

执法指标任务完成。

1.加强全局意识。教育系统行政检查需要区教委和各基

层单位共同完成，全系统要有一盘棋意识，要通过实施行政

检查和接受检查，提升全系统推进依法治理水平。

2.提升检查效率。教育系统行政检查尽量实施联合、综

合检查，除现场检查还可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材料审查

和工作汇报。

3.加强规范管理。严格按照教育系统行政检查计划开展

工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任务，规范填写月行政计

划和月监督检查单，做好月监督检查单的发放和存档工作。

门头沟区教育委员会

2023 年 1 月 5 日


